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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动司法与司法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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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能动司法，即主动、积极司法。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工作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人

判案件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，促进社会发展，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。司法解释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

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及各级法院在案件判决书中对适用法律的解释。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工作，也是能

动性也是能动司法的重要原因。  

  能动司法，是由社会发展变化决定的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经济体制及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

审判管辖范围不断扩大，法院真正成为社会公权力裁判最后一关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，法院对一些

行政机关难以判决和执行。比如，原来的医疗事故由医疗行政部门处理，房产纠纷由房管部门处理，人民法院往往不予介入，相

理。改革之后，这些社会关系的最终裁判权转移于法院，社会向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方向发展，行政管理

消彼长，法院已告别了可以宣布某些案件不予受理的时代。这个过程尚未终结，法院应适时跟进，裁判时

  能动司法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司法的基本趋势。二战之后，大陆法系国家兴起自由法学，主张法官审判

概念法学只把法院当作运用法律和法律构成的机器的做法，以保证原有的法律适用于新情况并有所发展。英美法系

灵活运用以往判例法规则并在审判中不断发展。我国近30年司法审判实践中，能动司法也在不断发展。我

法解释文件，是能动司法解释的重要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法官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将法律条文与个案对接、

保证了法律的正确适用。法律既然是对以往经验的归纳和总结，而社会发展经常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

动司法予以解决。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判决，又会积累立法经验，成为立法的实践基础。  

  能动司法，也是由我国司法的人民性决定的。我国法院作为国家机关的审判机关，其活动的宗旨是为

求人民法院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司法活动，就必须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  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法院在能动司法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。最高人民法院自1987年起对案例指导制度

于判例制度，案例确认的规则虽不具有判例法的法律效力，但由于案例的正确性，具有事实上的法律效力，案例起到了

有的地方法院积极探讨将善良风俗引入司法裁判，比如节假日不上门强制执行，法律文书张贴不覆盖对联

票、不开警车上门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实践证明，执法为民，能动司法，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

  能动司法，适用于公私法不同的领域，不仅涉及民商事案件，也涉及刑法、行政法等公法诉讼，但在公私法上的要求不同。比如刑事

判，应遵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无罪推定原则，而民事诉讼，法官不得以法无规定拒绝审判。公法案件，法院必

能动司法主要表现在对现行法律的司法解释。民事案件，即使法律没有规定，法官也必须以自己如果作为

择并裁决案件，否则，纠纷得不到解决必使社会秩序发生混乱。  

  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呼声，是能动司法的必要保证。法莫大于人情。这里所说的人情，与徇情枉法中的

会公众的反映。司法工作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就需对司法工作进行价值衡量与道德评价。人民群众拥护

量法院工作的重要标准。法院工作不是单纯地裁判案件，要从社情民意出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和修改司法解



作中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，主动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意见，关注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，遇有重大疑

建议，保证了司法解释的质量和案件的公平判决。  

  能动司法，必须严格遵守司法程序。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保证。因此，决不允许以能动司法为理由超越

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、必须按诉讼法规定作出判决。超越法定程序，不仅不是能动司法，而且是破坏法治的行

任。  

  （作者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

1. 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取向(下)  
2. 能动司法: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取向(上)  

  


